附件3
不合格检验项目小知识

（一）菌落总数
[bookmark: _GoBack]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，不是致病菌指标，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。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标，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，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；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，可能危害人体健康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、面包》（GB 7099—2015）中规定，同一批次产品中抽取5个独立样品进行检测，每个样品的菌落总数需满足以下条件：所有样品的菌落总数均不得超过 10⁵ CFU/g（即100,000 CFU/g）。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菌落总数在 10⁴ CFU/g 至 10⁵ CFU/g 之间。不允许任何样品的菌落总数超过 10⁵ CFU/g。

